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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
兆
誠

「
法
治
不
彰
」
是
長
久
以
來
的
現
象

。

儘
管
如
此
，
法
治
在
台
灣
仍
然
時
而
緩
慢
，
時
而
劇
烈
地

成
長
，
也
不
斷
面
臨
新
挑
戰
和
難
題
，
必
須
同
時
以
縱
向
發
展

、

橫
向
宏
觀
的
角
度
加
以
理
解

。

台
灣
法
治
不
彰
的
基
本
成
因
，

一
般
認
為
包
括
以
下
幾
項
因
素
:
大
多
數
的
法
律
制
度
移
植
自
外

國
、

法
律
專
業
缺
乏
社
會
基
礎
，

也
不
被
尊
重

、

傳
統
儒
家
文
化
對
法
律
的
排
斥
與
工
真
主
義
態
度

，

以
及
威
權
統
治
。

前
三
者
是
社
會
文
化
因
素
，
非
朝
夕
所
能
改
變

;

數
十
年
的
威
權
統
治
，
不
僅
建
構

一
套
繁
密
的
非
常
時
期
法
制
，
也
同
時
塑
造
了
兩

、

三
個
世
代
人
反
民
主
、

輕
人
權
的
政
治
、
法
律
意

識
。

非
常
時
期
法
制
在
解
嚴
之
後
，
雖
有
檢
討

、
修
正
，
但
威
權
時
代
的
政
治

、

法
律
意
識
，
並
沒
那

麼
容
易
在
短
期
內
消
逝
，
而
由
新
觀
念
取
代

。

在
此
背
景
下
，
所
謂

「
法
治
不
彰

」
'
毋
寧
是
很
自
然
的
現
象
。

法
治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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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加
上
顏
教
授
所
提
的
「
壓
縮
式
的
成
長

」
'
西
方
數
百
年
法
治
典
範
變
遷
所
面
對
的
各
種
問

題
，
卻
集
中
於
幾
十
年
間
在
台
灣
交
疊
呈
現
，
結
果
自
然
是

一
路
走
來
，
跌
跌
撞
撞
，
且
戰
且
走

。

不
過
，
即
使
在
此
種

「
先
天
不
足
，
後
天
失
調
」
的
狀
況
下
，
台
有
的
法
治
仍
有

一
些
可
觀
的
成

績
。

檢
視
解
嚴
後
至
今
，
至
少
有
以
下
幾
項
重
大
發
展

﹒

大
法
官

戚
與
人
權

念

大
法
官
透
過
多
號
保
障
人
權
的
解
釋
樹
立
起
「
憲
法
守
護
神
」
的
權
威
形
象
，
並
實
際
影
響
立

法
、
行
政
、
司
法
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甚
至
解
釋
「
副
總
統
可
否
兼
任
行
政
院
長
」
如
此
衝
擊
高
層
政
治

的
爭
議
，
最
近
更
可
能
要
審
查
「
國
代
延
任
案
」
的
修
憲
條
文
是
否
合
憲

。

不
管
是
否
認
同
解
釋
結

果
，
大
法
官
的
權
威
性
已
被
認
為
理
所
當
然

。

人
權
觀
念
的
普
及
，
也
可
從
各
種
公
共
議
題
的
討
論
中

看
到
，
從
公
娟
到
國
民
卡
，
各
種
媒
體
上
隨
處
可
見
。

行
政
程
序
法
立
法
與
行
政
救
濟
法
制

正

相
關
法
案
雖
然
尚
未
施
行
，
但
對
官
民
關
係
的
調
整
，
以
及
公
務
機
關
文
化
，
都
勢
必
有
革
命
性



的
衝
擊
，
可
謂
劃
時
代
的
重
大
變
革

。

司
法
漸
趨
獨
立

這
裡
指
的
是
法
院
審
判
體
系
來
自
外
部
的
不
當
平
預
減
少
，
法
官
獨
立
的
制
度
保
障
逐
漸
強
化

。

雖
然
整
體
的
司
法
品
質
和
公

信
力
仍
舊
低
落
，
司
法
確
實
是
在
緩
慢
的
進
步
中

。

以
上
專
業
角
度
的
觀
察
，
恐
怕
與
大
多
數
民
眾
的
感
受
有
相
當
出
入

。

多
數
民
眾
眼
見
治
安
敗

壞
、
暴
力
犯
罪
層
出
不
窮
;
官
商
勾
結
、
炒
地
皮
、
偷
工
減
料
;
政
治
上
赤
裸
裸
的
特
權
分
贓
、
利
益

競
逐
，
最
直
接
的
感
受
是
「
亂
象
」

。

這
些
根
源
於
教
育
、
政
治
、
社
會
的
問
題
，
卻
不
可
能
端
賴
法

律
解
決
，
治
本
之
道
，
仍
有
待
這
些
社
會
次
體
系
、
部
門
逐
步
健
全
發
展
，
法
律
往
往
只
能
治
標
而

已
。

展
望
法
治
發
展
的
前
景
，
隨
著
政
黨
競
爭
、
民
主
政
治
的
發
展
，
各
種
遊
戲
規
則
應
會
逐
步
透

明
、
合
理
。

前
述
不
利
於
法
治
發
展
的
基
本
因
素
，
也
將
逐
漸
隨
著
傳
統
文
化
式
微
、
法
律
專
業
的
發

展
、
法
律
制
度
與
社
會
融
合
、
民
主
社
會
的
成
熟
，
逐
漸
淡
化

。

但
這
需
要
時
間
。

加
強
法
令
宣
導
、
推
廣
法
治
教
育
可
以
大
幅
縮
短
所
需
的
時
間
，
並
降
低
執
法
的
成
本

。

官
一
導
以

法
治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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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，
應
強
化
執
行
，
台
北
市
交
通
的
改

善
、
強
制
騎
機
車
戴
安
全
帽
，
都
證
明
了
有
效
的
執
行
是
許
多

行
政
法
令
能
否
落
實
的
關
鍵

。

顏
教
授
所
指
出
立
法
機
關
變
成
利
益
團
體
和
政
黨
分
贓
的
競
技
場
，
這
種
民
主
政
治
腐
化
的
現

象
，
有
賴
媒
體
、
學
術
界
與
公
益
性
民
間
團
體
監
督
、
制
衡
。
台
北
市
議
會
的
議
員
自
肥
案
，
是
幾
個

媒
體
記
者
出
于
擋
下
來
的
，
國
民
卡
的
計
畫
也
是
在
民
間
團
體
串
聯
反
對
聲
中
宣
告
中
止

。

前
述
行
政

程
序
法
、

行
政
救
濟
法
案
的
通
過
，
則
是
數
個
專
業
民
間
法
律
團
體
催
生
的
成
果
，
屬
於
正
面
案
例

。

經
驗
證
明
，
利
益
團
體

「
捕
獲
」
(
向毛
E
B
)
立
法
或
行
政
機
關
的
理
論
假
設
，
不
當
然
成
為
事

實
。

有
些
議
題
，
人
單
力
薄
的
民
間
團
體
，
在
有
效
的
策
略
和
資
源
統
合
下
，
也
能
小
兵
立
大
功

。

未
來
的
挑
戰
包
括
資
訊
化
社
會

、

科
技
危
險
的
管
理
、
國
際
化
、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體
系
代

、

環

境
保
護
等
。

舊
時
代
的
老
問
題
尚
未
消
除
，
新
時
代
的
新
問
題
又
層
出
不
窮
，
從
石
器
時
代
到

二
十

一

世
紀
的
法
治
問
題
與
觀
念
同
時
併
存
於
台
灣
社
會

。

面
對
如
此
艱
難
的
挑
戰
，
有
賴
政
府
扮
演
火
車
頭
的
角
色
推
動
法
治
革
新

。
然
而
，
政
府
部
門
法

制
單
位
的
組
織
、
效
能
既
落
伍
又
不
受
重
視
，

立
法
院
今
年
新
設
的
法
制
局
成
效
仍
未
彰
顯
，
行
政
院

組
織
法
的
修
正
延
右
多
年
，

「
政
府
再
造
」
似
乎
遙
遙
無
期

。

即
連
純
粹
技
術
性
的
「
包
里
立
法

?

學
者
提
倡
了
十
幾
年
，
仍
然
排
斥
不
採

。



古
往
今
來
各
種
變
法
革
新
的
大
工
程
，
如
明
治
維
新
，
其
成
功
的
必
要
條
件
至
少
包
括
相
對
穩
定

的
政
權
、
傑
出
的
領
導
、
適
切
有
效
的
法
治
革
新
策
略

。

遺
憾
的
是
，
解
嚴
之
後
激
烈
的
政
治
競
爭
向

據
了
絕
大
多
數
的
議
程
，
沒
有
太
多
餘
力
深
耕
法
治
革
新
的
議
題

。

台
灣
的
法
治
發
展
，
恐
怕
會
繼
續
且
戰
且
走

。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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